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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完成發行債券

茲提述管道工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
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發行債券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
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宣佈，認購協議所載完成交易的所有先決條件均獲達成，而本公司已接
獲全部債券認購款項。故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已根據認購協議的條款
及條件完成交易。

於完成交易時，本公司發行本金額40,000,000港元的債券，按年利率6%計息，
於二零二二年到期。

承董事會命
管道工程控股有限公司

聯席主席
馮嘉敏及徐源華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徐源華先生、馮嘉敏女士及駱嘉豪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
行董事石峻松先生、邱越先生、徐俊傑先生、詹舜全先生、朱志乾先生及唐永智先生。


